
关于外商投资项目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有关政策的通知 

 

国税发〔2008〕121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，发展改革委： 

为完善外商投资项目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，现将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 

 

一、2006 年 7 月 1 日前已经有关部门按照规定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（以下简称已批准项目），凡在本

通知下发前尚未按《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外商投资项目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

试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6〕111 号）的规定办理退税的，外商投资企业可在 2009 年 2 月 28 日前

向企业所在地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）国家税务局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可按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印发〈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试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1999〕171 号）的规定办理退税

（税务机关接到本通知后，应及时告知相关企业），逾期不再办理。本通知下发前已按国税发〔2006〕111

号文件规定的程序办理退税的其他已批准项目和 2006 年 7 月 1 日后核准的外商投资项目，一律按国税发

〔2006〕111 号文件的规定办理退税。 

 

二、项目确认书的办理，需在项目按规定核准并在国产设备采购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，由项目业主单

位按程序向发展改革部门提出申请。每个项目只能办理一个项目确认书，设备清单原则上应与项目确认书

同时出具。对于部分项目建设时间长、采购设备规模大，在办理项目确认书时无法确定全部设备清单的项

目，可以采取一次办理项目确认书，分批确认项目清单的方式，但清单确认每年不得超过两次。 

 

三、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国产设备后，应自购买设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

票之日起 90 日到主管税务机关认证，未经过认证或认证未通过的一律不予办理退税。 

 

四、已办理退税的国产设备的 5 年监管期，以税务机关开具该国产设备的《收入退还书》上的日期为

起始日期开始计算。在监管期内，外商投资企业须将已退税设备有关存放区域、固定资产核算账册凭证编

码的资料及设备的数码照片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；主管税务机关要定期检查该国产设备的运营情况，如发

生政策规定应补税情形的要依法予以补税。 

 

五、其他事项仍按国税发〔2006〕111 号文件规定执行。 

 

六、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施行后，2009 年 1 月 1 日前经合规核准的外商投资

鼓励类项目适用政策问题，另行规定。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二○○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

第 1 页 共 1 页 


